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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 

就本次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青岛驰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青岛乾道荣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范卫红（以下合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圣久锻件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51.145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含）符合

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可能引起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多透露、

泄露有关信息而对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了严格的保密

措施及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

施，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事宜进行初次磋商时，

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 

二、公司在筹划本次交易事项的过程中，已记载每一具体环节的进展情况，

并已制作书面的交易进程备忘录予以妥当保存。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会议中，相

关的保密信息仅限于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以及为本次交易服务的各中

介机构相关人员知晓。上市公司、标的公司、交易对方以及为本次交易服务的各

中介机构相关人员严格履行了诚信义务，没有泄露保密信息。 

三、公司与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均签署了《保密协议》。上市公司与上

述机构及人员保证不向与本次交易无关的任何第三方透露信息。上述中介机构和

经办人员，参与制订、论证、审批等相关环节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以及提供咨询

服务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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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承担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

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

公司股票。 

五、上市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及自查工作，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停牌之日前 6 个月起至本次重组报

告书首次披露之前一日止。 

查询人员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有关知情

人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主要负责人）以及有关知情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

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 

根据各方的自查报告及承诺，各自查主体均不存在于自查期间内利用内幕信

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也没有泄露本次交易内幕信息或者委托、建议他人

利用本次交易内部信息进行交易。 

上市公司已在发布停牌公告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交相关人员买卖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与各方出具的查询报告一致，不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

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

范围，并及时与相关方签订了保密协议，严格地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依法披露

前的保密义务。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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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

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之盖章页） 

 

 

 

 

 

 

洛阳新强联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月 9日 

 


